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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行政程序法與圖書館經營

立法院完成「圖書館法」三讀立法程序，

是邁入千禧年，頒給圖書館界的禮物。

適自民國 9 0 年元旦起，政府開始施行「行政

程序法」；對於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時，給

予必要的規範。使行政行為須遵循公正、公

開與民主的程序，而保障了人民權益，提高

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的信賴。

依「圖書館法」第七條規定：「圖書館應

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便

利之圖書資訊權益。」同法第八條復規定：

「圖書館辦理圖書資訊之閱覽、參考諮詢、資

訊檢索、文獻傳遞等項服務，得基於使用者

權利義務均衡原則，訂定相關規定。」使得

圖書館訂定閱覽規則有了法源。「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二項明確規定：「法規

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

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

按公共圖書館是公共用營造物。營造物利

用關係的設置，原則上係由於利用人的自由

意志；設定利用關係的通常形式，係基於利

用主體和利用人間合意的契約。在營造物利

用關係上，營造物主體有制定營造物規則的

權利。所謂營造物規則，係指營造物的管理

人，就營造物的組織管理、利用條件等所訂

立的規則。約可分為兩大項，一為有關圖書

館與讀者間屬基本關係者；一為有關圖書館

經營關係行為者。

有關圖書館與讀者屬基本關係者，有（一）

讀者資格的取得、限制、喪失及行政救濟；

（二）利用圖書資訊的範圍；（三）利用費用

徵收權及（四）懲戒權（違規處理）等。這

些都與人民權益有關，應受法律保障。因

此，各公共圖書館營造物規則—閱覽規則

（或稱讀者服務規則）第一條，均可明列係依

據「圖書館法」第八條制定，以符「行政程

序法」的規定。圖書館可依該法第一百五十

一條至第一百五十八條所定程序來訂定閱覽

規則。

有關屬經營關係行為，如進館出示閱覽

證、借書數量及期限、開放時間、禁止喧鬧

等不涉及讀者基本權利的經營行為，雖不受

公法的約束，但也應載於閱覽規則，以資共

同遵守。

「行政程序法」第四條規定：「行政行為應受

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行政行為應

受成文法的約束，為法治國家的根本；惟縱

使法律明文未規定，行政行為仍須受法治國

家一般共同法理，即一般法律原則的拘束。

一般法律原則，為人類社會生活普遍的行

為規範，並非由任何人所制定，而係長久發

展而來，隨著社會情勢與時代變遷而演變，

許多新原則可能從原有舊原則導引出來，也

有從其他原則獨立出來，於是一般法律原則

頗多。它的內容包含倫理的價值色彩；內容

也過於抽象及概括，適用時須進一步予以具

體化。行政法的一般法律原則自適用於所有

的行政領域。我國「行政程序法」第五條至

第十條共計六個條文將一般法律原則明文規

定，依次為明確性原則、平等原則、比例原

則、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有利不利應予注

意原則、裁量權正當使用原則。此外，行政

處分及行政契約等章相關條文中，還有禁止

不當連結原則、情事變更原則。將一般法律

原則幾項普遍及重要的原則，明文規定於法

律之中。至於其他一般法律原則雖未明文，

相對於其他法律的規定而言，均具有「補充」

的功能。

我國目前尚無制定圖書館（專業）倫理守

淺談行政程序法與圖書館經營
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宋 建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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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行政程序法與圖書館經營

則（Codrs of Ethics）作為圖書館員從事專業服

務工作時，應該遵守的行為準則。唯由上列

「圖書館法」第七條條文內容，已明示「提供

圖書資訊，便於讀者利用」是圖書館的主要

任務，業已向社會大眾宣示圖書館的責任與

服務信念。再由「行政程序法」已明文規定

的一般法律原則，也提供了圖書館員應該遵

守的行為準則。在政府推動法制再造，制定

行政三法，均已施行的此刻，適逢「圖書館

法」完成立法程序，在制定閱覽規則外，圖

書館員也應思考，將一般法律原則，就提供

讀者「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之圖書

資訊權益」課題，予以具體化，俾形成圖書

館專業倫理，隨時提醒自己善盡圖書館員所

擔負的社會責任，並提供讀者更完美的服

務。

圖書館法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華總一義字第九○○○○○九三二○號總統令公布

第一條 為促進圖書館之健全發展，提供完善之圖書資訊服務，以推廣教育、提升文

化、支援教學研究、倡導終身學習，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法令之規定。

第二條 本法所稱圖書館，指蒐集、整理及保存圖書資訊，以服務公眾或特定對象之

設施。

前項圖書資訊，指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媒體等出版品及網路

資源。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第四條 政府機關（構）、學校應視實際需要普設圖書館，或鼓勵個人、法人、團體設

立之。

圖書館依其設立機關（構）、服務對象及設立宗旨，分類如下：

一、國家圖書館：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以政府機關（構）、法人、團體及

研究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徵集、整理及典藏全國圖書資訊，保存文

化，弘揚學術，研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展之圖書館。

二、公共圖書館：指由各級主管機關、鄉（鎮、市）公所、個人、法人或團

體設立，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社會教

育及辦理文化活動之圖書館。

三、大專校院圖書館：指由大專校院所設立，以大專校院師生為主要服務對

象，支援學術研究、教學、推廣服務，並適度開放供社會大眾使用之圖

書館。

四、中小學圖書館：指由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各級學校所設立，以中小學師生

為主要服務對象，供應教學及學習媒體資源，並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之

圖書館。



通　
論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
民
國
90
年
2  
月
號

8

五、專門圖書館：指由政府機關（構）、個人、法人或團體所設立，以所屬

人員或特定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蒐集特定主題或類型圖書資訊，提供

專門性資訊服務之圖書館。

第五條 圖書館之設立及營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條 圖書資訊分類、編目、建檔及檢索等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國家圖

書館、專業法人或團體定之。

第七條 圖書館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之圖書資訊權益。

前項之服務應受著作權法有關合理使用館藏規定之保護。

第八條 圖書館辦理圖書資訊之閱覽、參考諮詢、資訊檢索、文獻傳遞等項服務，得

基於使用者權利義務均衡原則，訂定相關規定。

第九條 圖書館辦理圖書資訊之採訪、編目、典藏、閱覽、參考諮詢、資訊檢索、文

獻傳遞、推廣輔導、館際合作、特殊讀者（視覺及聽覺障礙者等）服務、出

版品編印與交換、圖書資訊網路與資料庫之建立、維護及研究發展等業務。

圖書館應寬列經費辦理前項業務。

第十條 圖書館置館長、主任或管理員，並得置專業人員辦理前條所規定業務。

公立圖書館之館長、主任或管理員應由專業人員擔任。

公立圖書館進用第一項人員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任用，必要時得依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

第十一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分別設立委員會，策劃、協調並促進全國及所轄圖書館事業

之發展等事宜。

第十二條 為加強圖書資訊之蒐集、管理及利用，促進館際合作，各類圖書館得成立圖

書館合作組織，並建立資訊網路系統。

第十三條 圖書館為謀資源共享，各項圖書資訊得互借、交流或贈與。

第十四條 圖書館如因館藏毀損滅失、喪失保存價值或不堪使用者，每年在不超過館藏

量百分之三範圍內，得自行報廢。

第十五條 為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國家圖書館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關。

政府機關（構）、學校、個人、法人、團體或出版機構發行第二條第二項之出

版品，出版人應於發行時送存國家圖書館及立法院國會圖書館各一份。但屬

政府出版品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圖書館輔導體系。

第十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定期實施圖書館業務評鑑，經評鑑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或

補助，績效不彰者，應促其改善。

第十八條 出版人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經國家圖書館通知限期寄送，屆時仍不寄

送者，由國家圖書館處該出版品定價十倍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其寄

送為止。

第十九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仍不繳納者，應依法強制執行。

第二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總統府公報》第6377期（民國90年1月17日），頁27至29。

圖書館法


